國立國父紀念館100年度中山思想與國家發展學術研究人才進修獎助
實施要點

                                                                                             目的：為弘揚中山思想，培植中山學術研究與國家發展人才，本館特鼓勵國內各研究所博、碩士研究生，針對中山思想及國家發展之相關理論及發展現況著手論述研究者，擇優給予獎助。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

一、博、碩士獎助實施辦法：
(一)申請資格：

1.就讀國內各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所之博、碩士班研究生，並修畢研究所一年以上課業，且經其系所核定通過論文研究計畫者。

2.研究主題以民國歷史、中山思想及國家發展有關之理論與實踐等相關範疇為優先考量。
3.全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操行成績優良。

每名博、碩士申請人，於其在學期間申請本獎助金以一次為限。
(二)獎助金額：
博士班：新台幣4萬元整。   

碩士班：新台幣2萬元整。
獎助名額以不超過10名為原則。 
(三)申請日期：100年9月6日至10月7日。
(四)申請方式：
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仁愛路四段505號 國立國父紀念館 文教組林彥妮
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中山思想與國家發展學術研究獎助」。     
(五)申請文件：
1.獎助金申請書。

2.指導教授推薦信。
3.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文件。

4.研究計畫書（二份）。

       研究計畫書之規定：

(1)研究論文須以民國歷史、中山思想及國家發展有關之人文及社會科學論述為主題。

(2)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論文大綱、及參考資料等。

(3)研究計畫書之格式：

封面：標明申請（博、碩士班）組別、論文題目。
內文第一頁：論文題目、申請人姓名、指導教授、就讀學校、系所。

內文第二頁：論文目錄。

內文第三頁及其後：論文摘要及論文內容。

請務必依此樣式規定編排裝訂。
二、獲獎人之責任履行：
經本館聘請學者專家完成審查評選程序後獲獎者，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 依申請計劃書所擬定之論文題目完成論文。

(二) 論文之書名頁須註明：

「本論文獲得國立國父紀念館100年度中山思想與國家發展學術研究人才進修獎助」

(三) 接受本館論文獎助金者，須於論文口試通過後，送交紙本論文二份及pdf圖文檔一份予本館收藏陳列。
(四) 獲獎者同意無償授權本館，將其論文內容提供本館孫學研究資訊網公開流覽使用。
三、附帶條款：
獲得本項獎助者(一)若未如期完成論文畢業。(二)完成論文但於畢業前未繳交二本紙本論文及pdf圖文檔予本館者，本館得收回獎助金額。

請獲獎者務必遵守獲獎後所須履行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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